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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形下，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可以同时主张，也即产生双重赔偿。那
么，如何计算赔偿费用？所有的赔偿项目都可以得到双赔吗？

常见可主张双赔的工伤劳动者：1、交通事故中非主责劳动者；2、职业病劳动者
。

(一) 双赔：交通事故侵权、工伤

劳动者在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非主责的劳动者就其所受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非主责劳动者不仅可以向工伤保险基金与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还可以向
交通事故中的肇事方主张侵权损害赔偿。

交通事故致工伤的条件：1、非主责的劳动者，包括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
；2、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要求路线与时间合理。

相关规范：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二) 交通事故致工伤，主张双重赔偿的法律依据——请求
权基础

《社会保险法》（2018-12-29）第3
0条规定
“第1款：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一）应当从工伤保险
基金中支付的；（二）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三）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四
）在境外就医的。第2款：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
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42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
伤，
第
三人
不支付工
伤医疗费用或者无
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
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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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6）民事第
三部分“关于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对“关于社会保险与侵权责任的关系问题”进
行
了阐
述，第9条
“被侵权人有权获得
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
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
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根据社会保险法
第30条和42条
的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或者
其他保险待遇。”虽然会议纪要的内容不等同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
引，但法官可以在裁判说理部分进行引
用。这足以说明，
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权利人主张同时获得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的请求可以得到支
持。详见：【最高法院公报案例《杨文伟诉宝二十治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注意：各个地区规范性文件与司法性文件对“社会保险与侵权责任的关系问题”的
处理有不同的规则，实际处理“交通+工伤”的双赔纠纷仍需要进行法律检索以便
识别出各地司法态度。

部分地方司法性文件[1]:

广东深圳中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2014-8-14）、

安徽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4-1-1）、

重庆高院民一庭《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相关问题的解答》（2014）、

辽宁沈阳中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判实务问题解答》（2020-3-23）

相关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4号)

第3条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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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
交通事故致工伤，属于“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

在此处强调交通事故致工伤的类型，是为与“由职业病认定工伤”这种属于用人单
位的原因作区分。

在职工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那一刻起，职工与用人单位就形成了工伤保险法
律关系。工伤事故发生后，用人单位与工伤职工又形成了工伤赔偿法律关系。而交
通事故中的另一方肇事人不是工伤赔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而是交通事故侵权法律
关系中的赔偿义务人。

(四) 工伤与交通侵权的法律关系不同且相互独立

由于工伤与交通侵权的法律关系不同且相互独立，涉及的各种诉讼细节不同，如诉
讼案由、诉讼当事人的列明、诉讼请求、诉讼程序、诉讼过程中需要的鉴定类型、
法律适用（请求权基础）、赔偿项目的计算等。

1. 2种诉讼案由、2个独立的诉[2]

诉用人单位，请求工伤赔偿的案由
，常见的为：劳动争议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说明：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由于属于“劳动争议纠纷”的一种，所以仍适用劳动仲裁
前置的程序规则。如果案由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说明工伤劳动者的诉讼请求
只涉及工伤赔偿项目与数额。如果案由为大类“劳动争议纠纷”，说明工伤劳动者
的诉讼请求不仅涉及了工伤赔偿项目与数额，还涉及了劳动关系确认、经济赔偿金
等。

诉交通事故的另一
方当事人，请求交通侵权损害赔偿的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2. 鉴定程序不同：劳动能力鉴定、伤残评定

工伤赔偿涉及的鉴定为：劳动能力鉴定，
标准为《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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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侵权赔偿涉及的鉴定为：伤残评定，标准为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 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走不同的鉴定程序，鉴定等级不同，影响的是赔偿数额与赔偿项目的计算。【例如
】2022年，在长期上海工作的甲（50岁）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交通认定的
责任为同等责任。认定工伤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定级为7级；由于伤残评定定级
标准高，工伤的7级在伤残评定假定定级为9级。工伤7级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3
个月*【本人工资】
；伤残评定9级的伤残系数为20%，残疾赔偿金=20年*伤残系数20%*上一年度上
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0
34）[3]=￥336,136元(
*【上一年度】: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此处采2022年统计)。

若
甲的
【本人工
资】=30,000元/
月，则甲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3*
30,000元/月￥390,000元，可兼得残疾赔偿金￥336,136元;

￥77,675元，可兼得残疾赔偿金￥336,136元。

相关规范：

《工伤保险条例》（2010-12-20）第35、36、3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4号)

第12条 残疾赔偿金
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或者伤
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
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
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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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张双赔时，是所有的赔偿项目都可以得到双赔吗？

【答】主流裁判观点：不是所有的赔偿项目都可以兼得，部分赔偿项目可以兼得，
差额互补。

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残疾用具费等物质损失不支持双赔，此点无争议。

其它的赔偿项目，由于不同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与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定不同，所以
哪些赔偿项目可以兼得，哪些不能，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辽宁沈阳中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判实务问题解答》（2020-3-23）
[5]对“问题
14：单位员工在从事劳动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工伤保险赔偿与交通事故引发的侵
权赔偿能否兼得？”“…
对于两种权
利保护途径中的医疗费
等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赔偿相同项目不可兼得
；对于损失中有区别的特有赔偿项目（比如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供养亲
属抚恤金
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给予相应待遇等），可以兼得…”

广东惠州中院《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裁判指引》（2017-12-16
）第15条“第1款：第十五条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引发交通事故，造成劳动者
工伤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应先对当事人有权申
请工伤认定进行释明，当事
人坚持起诉的，应当受理。
工伤赔偿和侵权赔偿竞合的情形下，应抵扣
医疗费、辅助器具费、误工费和丧葬费
，除此之外，伤残
补助费和残疾赔偿金、停工留薪期工
资等费用无需扣除差额。第2款：受害人通过社保赔付了医药费的，应予扣除。”

笔者从多数观点认为，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交通侵权误工费不可兼得，并采“就
高不就人低差额补足”的做法。
如果在交通侵权纠纷中误工期间的发生的工资损失得到全部赔付，则工伤停工留薪
期工资将不会得到支持。

                                    5 / 7



智行理财网
2017社保赔付标准(社保赔付上限是多少)

详见：山东青岛中院二审【《韩某、青岛某公司劳动争议民事二审民事判
决书》(2021)鲁02民终7341号】“…本案中，韩某主张自2019年1月26日
至2019年7月26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但其在另案中已经按照7300元/
月的标准获得了此期间的误工费赔偿，青岛某公司也已依法为韩玉福缴纳
社会保险，故一审认定青岛某公司不应支付韩某停工留薪期工资，处理正
确，本院予以确认。*(2020)鲁02民终6221号认定的误工费为45016.6元（
7300元÷30天×185天)…”关联案例：山东青岛中院二审【《韩某、孔某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0)鲁02民终6221号】

详见：陕西高院再审《西安某公司、王某劳动争议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
裁定书》（2021）陕民申3026号

既使工伤劳动者获得了交通侵权误工费，仍有法院支持全额停工留薪期工资。

详见：江苏南通中院【《江苏某公司、陈某劳动争议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苏06民终3236号】“…上诉人江苏某公司以其未给被上诉人陈
某缴纳工伤保险属于客观不能、无相应过错为由，认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
陈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停工留薪期工资，该意见不能成立。被上诉人陈
某在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中获得误工损失赔偿，并不影响其在本案劳动争
议案中获得停工留薪期工资。”

[1] 参见陈枝辉编著：《机动车与交通事故疑难案件裁判要点与依据》（第三版）（上册），
法律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第612-622页

[2] 对“诉”的划分标准有争议，有在此不进行学术与理论探讨。本文仅从诉讼案由这种实务
角度，确认工伤赔偿与交通侵权分属于2种不同且独立的诉。

[3] 上海统计局查询网址：https://tjj.sh.gov.cn/ydsj71/20230118/5d288f12efbc4c9298d7
babbf1b1b7a7.html

[4] 社保基数最低缴费按市平均工资的的60%缴纳，2021年上海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为5,975
元/月，最高为31,014元/月。2021年度（2021年7月）上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发布网址
： https://rsj.sh.gov.cn/tshbxjfjs_17348/20210825/t0035_1402046.html

[5] 发布《解答》的网站地址：http://sy.ln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0/03/id/48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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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为笔者学习总结，不构成对任何问题或案件的法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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